
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

———读郭星华 《法社会学教程》

萨其荣桂①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

内容摘要　重视中国的经验和中 国 的 理 论，是 郭 星 华 先 生 《法

社会学教程》的最大特色，几乎每一部分内容都附加 了 中 国 的 相 应

情况，以及相应的 理 论 观 点，这 非 常 难 能 可 贵。但 正 是 这 种 方 式，

几乎对比式地显示出中国理论的微弱和不成熟，很多 甚 至 只 是 西 方

理论框架下的中国的实证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用 中 国 的 经 验

为西方法社会学理论加了注脚。然而，一个学 科 是 否 成 熟 就 看 它 是

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最高境界应 该 是 从 实 际 经

验提升出来的理论观点。《法社会学教程》的理论雄心就在于其追求

中国法社会学学科的理想境界，即 “中国法 社 会 学 的 理 想 图 景：中

国经验到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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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 《一代人》

通常来说，教科书可能是最能反映一个学科或领域的学科背景、知 识 结

构和发展态势的形式了。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范畴、基本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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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以及基本 学 说、观 点 等，都 能 比 较 全 面、客 观 地 在 教 科 书 中 体 现 出 来，

当然，这会因编著者的学术水平、理论自觉等因素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质量，

如果编著者具有足够的理论抱负和敏锐的学术嗅觉，那么在教科书中也会闪

现出他的思想火花，甚至这一学科的前瞻性理论和理想图景都能够充分得到

体现。由郭星华先生领衔的法社会学研究团队推出的 《法社会学教程》便是

后者的典型。通过对这本教材的通盘阅读之后，给人的初步印象就是，笔者

仿佛看到了中国法社会学学科的理想图景。

　　一、“中国”的法社会学：前世与今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的历史很短，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似乎也 不 长，相

比较而言，中国的法社会学更似是襁褓中的婴孩。将当代中国的法社会学比

喻成襁褓中的婴孩，不仅仅是因为它短暂的历史，更多的是从学术使命和理

论假设的视角出 发，因 为 法 社 会 学 目 前 还 处 于 西 方 话 语 的 包 裹 和 关 照 之 下，

法社会学展开的更多是 “关 于 中 国”而 非 “根 据 中 国”的 研 究，中 国、中 国

的主体性在这里都统统缺席了。近些年来，国内一批法学家逐渐成长，他们

有的受过西方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有很多都受到了西方法学、社会学理论的

影响和浸染。我们也看到他们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意识到西方中心主

义的 “流毒”（不具贬义），正在努力摆脱西方话语、概念和理论的阴影。对

这些即使尚未壮大，尚未进入主流法学的群体和力量，《法社会学教程》也给

予了极大的重视，在梳理法社会学的理论脉络时，与西方并列，对中国本土

的法社会学的传入和发展也专章作出介绍和梳理。这件事情看似平淡，意义

却很重大。的确，在强大、日渐成熟的西方法社会学面前，中国的法 社 会 学

研究确实微不足道，通常情况下，在纵观法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和派别的时候，

它几乎被忽略乃至淹没了。

熟知法社会学发展史的论者都知道，法社会学发端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

初的西方，当时有关法社会学的观点主要都集中于古典社会学家的思想和理

论之中。一如郭星华所言，“古典社会学家们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

社会中的法律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综合性的视角，并大体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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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社会学的研 究 进 路 和 范 式，促 进 了 法 社 会 学 的 制 度 化 和 规 范 化 发 展。”①

这一法学与社会学学术史上的风潮暗涌其实并没有绕过中国大地，早在２０世

纪初的中国，法社会学思想就逐步地传入，尤其是在上个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

之间，随着大量的法社会学思想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

到立法、司法实践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法社会学思想、研究方法的影响，

甚至一度出现了法社会学短暂繁荣的景象。②当然，这一时期的法社会学人及

其论著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大量引介西方的法社会学思想和学说，另

一部分便是运用西方的法社会学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的法律问题：从胡朴安

的 《中国习惯法研究》、杨鸿 烈 的 《中 国 法 律 发 达 史》、瞿 同 祖 的 《中 国 法 律

与中国社会》，到吴泽霖的 《社会约制研究》、严景耀的 《中国犯罪问题研究》

等，都呈现出法社会学的本土研究的自觉和努力。可是这一景象并没有持续

多久，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法社会学

研究进入全面停滞和沉寂的状态。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学人及其论著似一现的

昙花般逐渐被人遗忘，与其他学科、学人及学事一同被历史尘封。

任何有志于学习法社会学、从事法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子，都需 要 对 前

人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这是学界公认的一项原则。但由于法学、法社会学

等在中国刚刚兴起便夭折的命运，使得人们太容易忽略早期发展的那段历史。

尤其法社会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才传入中国的，真

正得到发展是在９０年代末２１世纪初的事情。《法社会学教程》力求从尘封的

历史中寻找曾经的 “辉煌”，呈现给人们一幅中国早期法社会学研究的画卷。

尽管简单，却仍不失为提供给有志于学习从事法社会学的青年学子的一个有

意义的线索。

该教程除了对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早期和当代发展作出专章介绍，更在

第二编 “法律运行与法律秩 序”和 第 三 编 “社 会 转 型 与 法 治 建 设”中，编 入

了很多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无论从篇幅上

还是从基调上都占了该教程的核心位置。所以这种注重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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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尤其第三编中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编写体例是该教程最大的亮点。对

此有论者认为，“《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恰恰是理论自觉主张在法社会学领

域的一种体现，在其内容上，也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气息和学术自主

主张。”①

众所周知，中国的法学、法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被西方话语 重 重 地

打上了印记，其 研 究 中 到 处 充 斥 着 西 方 的 概 念、理 论 及 学 说。无 论 从 观 点、

体系还是派别来看，西方的法学与法社会学表现出勃勃生机，正在走向成熟

和完善。中国现阶段仍然是学习、引介、研究西方理论，以及用西方 的 理 论

来观察和研究本土的问题，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但鲜有形成

自己的理论的情况。因此，从编写教科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研究能够进入

其体例的不会很多，而且也囿于较之于西方理论的非正统性，中国本土的研

究和本土的观点自然很少进入法社会学的教科书中。而恰恰在 《法社会学教

程》里，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研究、中国的学人及其观点，也看到了编者

重视中国的本土研究，构建中国法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学术雄心。教科书的使

命无非是让人了解这一学科和领域的基本概念、理论、知识体系，感受到这

一学科的前沿问题、发展方向以及本学科的一些精神和理念。从这个角度看，

这是一件意义远远大于内容的事情。

　　二、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

该教程中涉及 的 内 容 和 理 论 很 多。从 法 社 会 学 理 论 发 展 的 回 顾 和 梳 理，

到很多基本理论包括社会控制、纠纷解决、法律现代化、法律意识与法律行

为、国家法与民间法、法律的实践逻辑、犯罪问题等的介绍和阐述。这 些 问

题从表面上看似乎联系不大，其实不然，如果用教程中的一个内容来加以概

括的话，便是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众多探讨似乎都是围绕着法律的这两

种属性而展开的。法律的现代性是指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程序严密性和技术

的精确化。而西方国家的法律发展便是一个法律现代性的逐渐成长过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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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恰恰是法律现代性的这种高度形式理性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法律由西

方法治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扩展的可能性，于是法律移植获得了价值上的正当

性，进而成为非西方国家法治建设中采取的常规方式。① 值得一提的是，法律

移植在实践层面到底与法律现代性理论有多大关系是不好说的，也许事情的

真相是法律移植在理论层面的合理性探讨与实践层面上的法律移植活动并没

有直接的关系。但 从 这 一 时 期 法 律 移 植 的 理 论 探 讨 与 实 践 活 动 中 可 以 看 出，

法律现代性的观念和理论似乎占了较长时间的主流，甚至是上升到现代性霸

权的地位。

然而在后来，出现众多法律移植失败的例子之后，人们又不得不 对 这 种

现代性霸权进行反思，法律理论由此也获得了一个范式转换的契机。那就是

以吉尔兹为代表的 “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这一命题的兴起，即法律是作为共

同体社会生活事实的提炼而成的规则和制度，是带有语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

和共同体组织形式。②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法律，相互之间几乎难以化约

和沟通，那种适用于任何地区和国家的普适性法律也不可能存在。

《法社会学教程》敏锐地将这两个重大命题纳入书中，在将世界各国关于

法律现代化这一共同的目标和发展趋势进行介绍和论述的过程中，引入了法

律现代性和法律地方性的问题。郭星华先生主持的研究团队显然能够看到两

种理论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发现两者在互相批判时最行之有效，都能够以自

身的理论逻辑推翻对方的命题，但两者在同是法律移植的问题上，却都不能

够有效解释所面临的困境。比如法律现代性理论不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

法律移植是失败的，而同样，法律地方性理论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

之间有不少移植成功的例子。因而该教程进行了一个不一定完全合理，但是

非常有益的尝试，将法律现代性与地方性视为法律的双重属性，并结合中国

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法律系统由外

国法律、传统法律文化和中国社会现实三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这三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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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相互作用就包括了法律现代性和地方性的冲突与平衡问题。①

另外，该教程中，法律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不但单独成章进行 讨 论 和

反思，并且贯穿了全书的一个线索，都是对这种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的一

种调和。尤其该教程的第三编 “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可以说是关于转型期

中国法律的地方性实践的一幅生动画卷：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视野下的中国法

律，经历了漫长的缺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生长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过程，到走向更

加合理的建设，从应然的方面看就是要 “将中国的法治建设置于现代性全球

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个维度之中”；② 法律服从问题

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人们服从法律的因素、为什么服从

法律等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国的法治水平和社会和谐度，对此西方发达国家的

学者有过深入细微的经验研究。而在该教程中，针对泰勒在芝加哥所做的关

于法律服从的实证研究，也介绍了在北京做的一项对应性的研究，并作出比

较分析。这不但意味着编者在法律地方性的层面上作出实证对比，也意味着

对中美两国的法律现象进行沟通比较的认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结构是

西方法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之一，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征，这个理论框架在

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中盛极一时，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该教程也将这

一成就呈现出来，最后表明在中国法治道路方面的立场，即中国应在借鉴西

方法治道路的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有自己法律特色的道路。③

由上可知，《法社会学教程》具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法律就是地方性知

识，因而关于法律的本土研究是重要的且是根基性的，然而法律现代化在日

益加强的今天，法律的现代性属性也日益凸显，在中国走向法律现代化的进

程中，对本土的观察研究何等重要，而了解西方法治道路并关照法律的现代

性的命题，进而走出适合本土的、又不失为现代性的道路又是何等重要！可

以说，这一立场和观点在今天的中国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法治建设理念，如果

从科学性和实用性方面来衡量这一理论的话，笔者认为其更符合后者，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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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可以使人们暂且停止法律现代性和地方性之

间的纠结和争论，选择一条行之有效的中间道路，义无反顾地实践和建设。

尽管该教程也有意识地避免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中庸之道，并做了很多实

际的努力来避免这一危险，然而笔者也不得不表示小小的担忧。在笔者看来，

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问题无论从切入的视角、语境、遵循的逻辑以及理论

目标来看，都是相差甚远的两种理论，不具有共同的前提和语境，甚至是很

难进行沟通的两种理论，因为缺乏一个共同的平台。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是

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它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前提，即对两种理论的前提、视

角、语境和逻辑都清楚区分的基础上，找一个合适的平台才可以沟通，如果

弄巧成拙，就意味着绕了一大圈还是绕回了原点，还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其他

理论才能够解释诸如法律移植的困境等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法律现代性

的悖论实际上可能是个伪命题，如果真要在法律的现代性理论和地方性理论

两者之间展开辩论的话，其缺乏一个对话的平台和共同的语境，因为两者遵

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切入的也是不同的两个视角：现代性的视角在法律的形

式、程序、技术方面，而地方性的视角在于法律的内容和实质方面；现 代 性

的法律虽然也以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为基础，但它并没有地方性的法律那样

完全依赖特定社会地区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因此，这可以被视 为 两 种

不同的理论在法律移植这一现实面前发生的邂逅，而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能

不视为是缺乏对话平台下的一种自说自话。

　　三、地图与地域：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如果说，法律 的 现 代 性 与 地 方 性 的 问 题 是 针 对 实 践、制 度 层 面 而 言 的，

那么理论也一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法社会学界，关于西方理论、

西方经验、本土经验 （中国经验）、中国理论、西方中心主义等用语会时常出

现，这其实表明了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中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矛盾，可

能以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的矛盾为核心。

任何理论学说都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而来，也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存。

的确，前人的理论成果对我们认识世界和研究这个世界提供了众多便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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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西方的理论成果更能够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本土问题提供各种方便。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西方人在观察自己的社会和法律生活的基础上，逐渐

扩充完善他们的思想理论地图，而正是他们画出的地图指引我们认识自己所

生活的世界。“地图通常既先于又替代了它所描绘的地域本身”，① 西方理论的

地图于我们就是这个先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思想地图，没有这张地图，我们似

乎看不到自己，也 看 不 到 自 己 所 处 的 这 个 世 界，而 有 了 这 张 地 图，我 们 似

乎看到了自己及 周 围 的 这 个 世 界，但 是，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我 们 又 不 断 地 迷 失

方向。于是，终于有 人 开 始 作 出 反 思：这 种 基 于 西 方 经 验 提 升 出 的 理 论 和

学说是否完全适合 中 国 本 土 的 现 实，这 种 言 必 称 西 方 的 西 方 中 心 论 到 底 有

什么弊 端，我 们 能 否 走 出 西 方 话 语 的 主 导，而 形 成 自 己 的 本 土 理 论 和 学

说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苏力 先 生 对 秋 菊 的 “说 法”作 出 行 云 流 水 般 的 同 情

理解，在秋菊 “我就是要一个说法，怎 么 把 人 抓 起 来 了？”的 困 惑 中 道 出 中

国社会转型中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与碰 撞；② 在 梁 治 平 先 生 从 文

化传统的立场出发，将国家法和民间法 置 入 两 种 不 同 的 知 识 传 统 来 关 照 时，

我们看到的是两种 知 识 传 统 的 结 构 和 知 识 本 身 存 在 的 巨 大 差 异，这 让 处 于

不同传统中的人产生难以沟通调和的误解及疏离 感。③ 我 们 还 看 到，像 农 村

丧葬仪式在国家的 改 革 中 逐 渐 形 成 的 某 种 混 乱 现 状 （农 民 既 不 完 全 遵 守 传

统的习俗，也不完全 遵 从 国 家 的 法 规，而 是 在 变 相 遵 从 国 家 法 规 的 背 景 下

简化了传统 的 葬 礼），意 味 着 中 国 的 法 律 制 度 变 迁 中，原 有 的 规 则 （土 葬）

被国家否定的同时，却没有获得一套行之有效的 操 作 方 案。④ 诸 如 此 类，我

们能够以 《法社 会 学 教 程》中 梳 理 介 绍 的 观 点 和 理 论 为 线 索，较 全 面 地 了

解中国学者在理论 自 觉 和 中 国 语 境 的 意 识 下 进 行 的 有 益 探 索。而 该 教 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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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郭星华先生以自己 的 行 动 也 表 明 了 这 一 本 土 化 的 意 识 和 决 心。从１９９６

年开始，他带领着他 的 法 社 会 学 研 究 团 队 就 开 始 致 力 于 法 社 会 学 理 论 本 土

化的努力，并取得了 一 些 初 步 的 研 究 成 果。这 些 研 究 成 果 绝 大 部 分 都 是 在

实证研究的基 础 上，通 过 提 炼、概 括 再 上 升 到 理 论 层 面 上 来 的。这 可 以 看

成是理论自觉学 术 主 张 在 科 学 研 究 上 的 一 种 自 觉 体 现。① “而 《法 社 会 学 教

程》的出版就是这 种 研 究 思 路 的 一 个 基 本 体 现，是 这 些 年 来 在 理 论 自 觉 指

导下所取得研究成果的一个体系化的整理和总结。”②

从现阶段看来，中国 的 法 社 会 学 研 究 无 非 有 下 面 三 种 或 者 三 个 阶 段：

第一，用西方理论 解 释 中 国 本 土 问 题。研 究 者 会 有 较 强 的 本 土 意 识，自 觉

地研究中国问题，但其使用的基本概 念、理 论 框 架 和 模 式 可 能 都 是 西 方 的，

因为没有现成的 本 土 理 论 可 供 使 用，而 西 方 却 有。布 莱 克 的 关 系 距 离 理 论

可以解释中国的 基 层 法 律 制 度 和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法 律 现 象，法 律 多 元、民

间法与国家法的二 元 理 论 可 以 解 释 中 国 转 型 期 面 临 的 诸 多 法 律 问 题，多 元

化纠纷解决理论在中 国 的 理 论 适 应 性 与 实 践 建 构 性 也 在 这 些 年 的 司 法 实 践

中得到了 检 验。第 二，通 过 实 证 研 究 中 国 问 题 来 检 验 西 方 法 社 会 学 理 论。

这 一 类 型 的 研 究 可 能 不 占 主 流，但 依 然 是 一 项 重 要 的 研 究。如 果 要 用 西 方

的 理 论 来 研 究 中 国 问 题，前 提 是 要 检 验 一 下 是 否 适 合 于 中 国 的 情 况。中 国

历 史 悠 久、地 大 物 博、各 民 族 与 地 区 的 发 展 情 况 极 不 平 衡，有 很 多 复 杂 特

殊 的 问 题，而 西 方 的 理 论 可 能 无 法 涵 盖 这 些 问 题，也 可 能 有 很 多 西 方 的 东

西 到 了 中 国 来 便 走 样 的 情 形。因 此，这 种 对 西 方 理 论 的 检 验 也 是 一 项 必 要

的 工 作。第 三，通 过 实 证 研 究 中 国 本 土 经 验 的 基 础 上，提 炼 出 本 土 的 法 社

会 学 理 论。相 较 于 前 两 种，这 种 研 究 更 本 土 化，也 更 具 有 原 创 性，这 也 是

产 生 中 国 理 论 的 重 要 途 径。而 其 理 论 前 提、预 设 以 及 用 来 作 为 分 析 工 具 的

理 论 框 架 可 能 都 是 西 方 法 社 会 学 理 论。但 要 发 展 适 合 中 国 本 土 的 中 国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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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 也 是 一 个 必 经 的 途 径。目 前 来 讲，这 一 类 型 的 研 究 占 的 比 重 还

不 大。

无论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哪一种，都脱离不了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的藩篱

和阴影，很少有完全独立的前提之下产生的中国理论。所以，在它距离西方

理论与本土经验的框架没有多远时，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法社会学理论界的尴

尬。《法社会学教程》如此重视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理论，几乎在每一部分内

容，都附加了中国的相应情况，以及相应的理论观点，这非常难能 可 贵，但

也是这种方式，几乎对比式地显示出中国理论的微弱和不成熟，很多甚至只

是西方理论框架下的中国的实证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用中国的经验为

西方法社会学理论加了注脚。

　　四、中 国 法 社 会 学 的 理 想 图 景：从 中 国 经 验 到 中 国

理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都发端于西方社会。但是，即使

是马克思主义，也 有 一 个 将 普 遍 真 理 与 中 国 革 命 的 具 体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过 程，

更何况包括法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学理论未必都是真理，这些理论更需要

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当我们倡导和构建 “中国理论”之时，

并不意味着就是要闭门造车和自我欣赏，而是要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

础上，与之展开对话和交流。① 一个学科有没有自身的理论体系是该学科是否

成熟的主要标志，而理论体系的型构不应该是从某种先验中推导出来的，其

最高境界应该是从对经验的把握、分析和反思中逐渐地提升出来的。《法社会

学教程》的理论雄心就在于追求中国法社会学学科的理想境界，对于郭星华

先生的雄心和理论抱负，我将其概括为：“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从中国

经验到中国理论。”

对于中国学术应该如何建构的问题，黄宗智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实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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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是在综合 各 家 理 论 基 础 之 上，创 建 符 合 其 本 身 的 新 理 论 概 念。”① 的 确，

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理论在帮助我们认识中国问题时发挥了诸多作用，但不

避讳地地将其也导致了诸多的误导，毕竟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有着悠久

的历史、庞大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以及复杂的内部关系，这是任何一个西方

国家的历史经验都是无法比附的。② 一如吉尔兹的研究所发现，法律是一种地

方性知识，法律注定是需要在一定地方的意义之网中加以把握和认识的，又

由于每个国家／社会都有着自身的特殊问题、特殊现象，由此提炼出来的理论

和思想也定是地方性的，认为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理论实际仅仅是

学人的乌托邦想法。

实际上，我们已在前文中总结过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三种模式或者三个

阶段，也指出最具原创性的莫过于第三种，即通过实证研究中国本土经验的

基础上，提炼出本土的法社会学理论，而这一模式的概念、理论前提和框架

可能都是来自西方的理论。我们在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中也见到了很多扎实

的本土研究，很多分析和理论提升做得也很漂亮，但如果不去探究其中运用

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在西方社会的背景并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对比，可能也就无

从了解究竟了。如 该 教 程 中 提 到 中 国 法 社 会 学 界 的 三 大 理 论 中 存 在 的 矛 盾：

“本土资源论”虽然肯定了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却又将 “规则与制度的国家

法模式”作为基本预设，最 终 回 归 到 这 一 切 对 国 家 法 的 意 义 上； “法 律 多 元

论”与普通法的自我理解相一致，却与中国立法与制定法适用的现实相抵触；

“法律治理论”中的国家治理概念来自欧洲国家的牧领概念，并不符合中国的

国情。③ 这些便是典型的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的矛盾与不适应。显然，编者对

此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适当的批判态度。也许有人可以说，学习和

使用西方法社会学理论时，应该将其与所孕育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司法

体制等联系起来，如果与中国的国情不适合，那么最好不予直接使用或者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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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变通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去使用。① 这确实不失为一个有效对策，但是也意味

着通过这一复杂 的 途 径，可 以 把 一 部 分 不 适 用 于 中 国 现 实 的 理 论 过 滤 掉 了，

或者进行加工和改变。可能现阶段还可行，但长此以往，这种依赖于西方概

念和西方理论的研究模式 就 会 成 为 问 题，与 “中 国 理 论”若 即 若 离，因 为 中

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结构都如此特殊，特殊到很多现有的理论都 无 法 做

出准确的解释，更有甚者，在其他国家通行的理论称到中国来便变得不再适

用。面对这一困境，《法社会学教程》研究团队推出了他们的进路：从中国经

验到中国理论。

这一研究进路或模式的基本前提是观察中国本土的现象与问题之时，尽

量地避免运用现成的西方化概念与理论，而是在现象学意义上 “悬置一切包

括形而上学在内的理论成果，只接受直观给予其意识的东西，并在不否认自

身意识全能性的前提下，‘如实地追复描画’以把握相关研究现象及其本质”。②

如上文所述，西方的概念和理论都好比地图，我们似乎通过它才开始认识周

围的世界，也开始认识自己。而这一地图虽好，却不是根据中国的地形地貌

来描画的，所以我们的周围世界开始变得明晰的同时又时常会迷失方向而无

所适从。该教程倡 导 的 这 一 研 究 进 路 恰 恰 是 要 把 这 个 迷 人 的 地 图 悬 置 起 来，

一切从头开始，还生活以本来面目。他们在这一前提下，看到了现代法律在

中国民间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微弱但正在发育的影响力；法理学研究中的如形

式主义与工具主义、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在真正的法律实践中似乎并不存

在；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从基层法制建设魅化法律的 “送法下乡”到

法律去魅化后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非简单的 “送法”“迎法”的转换；很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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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通过诉讼的解决实际上经历了法律的 “甩干”机制，才具有了标准法律纠

纷的面貌进入诉讼程序。①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宏伟目标，其中体现出的强烈的 “理论自觉”或 “文

化自觉”也是中国学界难得的品质，也是对法社会学学者的一种鼓励。然而，

由于其本身的复杂度和难度，却承载了中国法社会学学科不能承受之重。笔

者无意于评价，更不是批判，只是从某种意义上的担忧。从他们的理论抱负

和初步的成果来看，确实有着很多骄人的成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首先，

这种概念与理论的悬置是否能够做到？即使做到了，在没有概念指称和理论

指引的情况下，如何来认识所观察的现象？其次，“如实地追复描画”是一个

迷人的概念，但是这种如实当以什么为标准来进行呢？描画的工具又是什么？

在无法避免地用到一些概念时，我们又如何区分概念先行和实践先行呢？最

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这种悬置意味着要将误导我们的现成地图抛弃，按

照中国特有的地形地貌来重新描画一种法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地图。这就又曲

折迂回到了原点，我们的法社会学研究会不会因此而失去一些可能很有价值

的理论前提 （西方理论），而只能在缺乏本土概念和理论的荒漠中重新开始追

寻中国经验进而提升出中国理论，如此一切从头再来？

当然，上述疑问也许是多余的，因为世上没有绝对之事，在 一 切 混 乱 不

堪前途未卜时，取 一 个 中 间 道 路 摸 索 前 进 总 不 会 离 理 想 目 标 太 远。更 何 况，

郭星华先生领衔的 法 社 会 学 研 究 团 队 一 直 就 在 明 确 的 理 论 自 觉 的 前 提 之 下，

主张 “中国理论”仍需借鉴西 方 理 论，与 之 对 话 和 交 流。在 这 里 只 是 表 达 了

笔者的一点期望，即在描绘中国法社会学的这一理想图景之时，对上述疑问

能有所解答。

９７２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　

① 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９－４２０页，附录。


